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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李詩媛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7722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gt2858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8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1501002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保訓會原函影本及懶人包圖卡各1份 (41084326_1150100218_1_ATTACH1.pdf、

41084326_1150100218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保訓會）函

以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（以下簡稱安

衛辦法）第5條有關遴聘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（以下簡

稱防護委員會）學者專家之範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保訓會115年1月2日公護字第1149060048號函辦理，並

檢附原函影本及該會製作之懶人包圖卡各1份。

二、按安衛辦法第5條第2項、第32條第1項、第34條第1項、第

38條第1項及各機關辦理安全及衛生防護抽查作業實施要點

規定，各機關防護委員會除負責職場霸凌申訴之受理、調

查，及作成職場霸凌申訴成立與否之決定，且該等受理及

成立與否之決定，得作為公務人員提起申訴、再申訴救濟

之標的外，亦負有督導機關各項安全衛生防護之責任，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民生國小 1150108

*QOAA1153000147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5 頁

須對所屬機關執行公務人員安全衛生防護事宜定期抽查，

或於該等所屬機關遇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發生重大或一般

事故時實施專案抽查。

三、基於防護委員會具有前揭功能及職掌，安衛辦法第5條第1

項乃明定「其中相關學者專家人數，不得少於三分之

一」，揆其立法意旨，係在強化防護委員會調查職場霸凌

案件及實施各項安全衛生防護抽查之外部性、客觀性與專

業性，並確保相關學者專家提供專業意見或參與抽查時，

避免因身兼公職而產生潛在利益衝突或公平性疑慮，是保

訓會於114年9月24日函請各機關參考之「安衛辦法問答

集」壹、總則Q7，即就相關學者專家之遴聘範圍採目的性

限縮解釋，原則應以不包含各機關（構）學校之現職人員

（含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、第102條第1項之適【準】用對

象，及安衛辦法第49條第1項各類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）為

限（本府114年9月30日府授人考字第1140146006號函計

達）。

四、又考量各機關（構）學校部分現職人員，具有職業安全衛

生（含職場霸凌防治）相關專業學識或專門技術，為適度

擴大專業人力運用，並因應機關實際用人需要，於不影響

職場霸凌案件調查及實施各項安全衛生防護抽查之客觀性

與公正性之前提下，下列特定類別之現職人員，得以學者

專家身分擔任其他機關之防護委員會委員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公立醫療院所（含衛生所、健康中心）所屬醫事人員

（含公職醫事人員、聘僱或約用醫事人員）：

１、具有職業安全衛生或職場霸凌案件調查專業者（如職

85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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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醫學專科醫師、精神科【身心科】醫師、臨床心理

師或諮商心理師等），得遴聘為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

家委員。

２、機關範圍限制：不得擔任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簡稱衛福

部）暨所屬機關、該醫事人員所屬公立醫療院所之主

管機關（於中央指衛福部、教育部、國防部或國軍退

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；於地方指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衛

生局）暨所屬機關，及該醫事人員所屬國立大學暨其

附設醫院（含各分院）所組成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家

委員。

(二)中央及地方勞動檢查機構（含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或勞

動檢查法作成裁罰處分之主管機關）所屬具職業安全衛

生專業之人員：

１、具有職業安全衛生或職場霸凌案件調查專業者（如勞

動檢查員、負責勞動檢查、職業災害檢查或裁罰相關

業務人員等），得遴聘為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

員。

２、機關範圍限制：不得擔任其監督檢查或裁罰責任轄區

範圍內之機關所組成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員。

(三)公立學校教師：具有職業安全衛生或職場霸凌案件調查

專業者（如依學生輔導法設置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

教師、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系所教師等），得遴

聘為非本校之其他機關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員。

(四)其他具有職業安全衛生或職場霸凌案件調查專業之機關

（構）學校現職人員（如法官、檢察官、警察人員、消

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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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人員、職業安全衛生人員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

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第2條所定專業輔導人員

等），於符合一定條件，得擔任非本機關之防護委員會

學者專家委員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不得於「具直接隸屬關係之上級或下級機關（如Ｏ市

政府之於Ｏ市政府Ｏ局）」及「隸屬同一上級機關之

平行機關（如Ｏ市政府之各一級局處間）」擔任。

２、司法人員、警察人員及調查人員不得於司法院暨所屬

機關（含各級法院）、法務部暨所屬機關（含各級檢

察署）、內政部警政署暨所屬機關（含地方警察機

關）及海巡機關擔任。

３、消防人員不得於內政部消防署暨所屬機關（含地方消

防機關）擔任。

４、個案調查或抽查過程中有利益衝突之虞者，應依行政

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迴避相關規定辦理；至如所負

責業務範圍，足認其於該機關執行防護委員會委員職

務有偏頗之虞者，應避免遴聘或於特定關聯案件迴

避。

五、各機關（構）學校依員工協助方案特約私立心理諮商機構

之諮商心理師，非屬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、第102條第1項

之適（準）用對象，及安衛辦法第49條第1項各類依法令從

事於公務者，得遴聘為防護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員。至各

機關退休人員，具有職業安全衛生或職場霸凌案件調查專

業者，雖非機關現職人員而不受前揭規範限制，惟基於職

場霸凌案件調查及實施各項安全衛生防護抽查之客觀性與

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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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正性，機關除應審慎考量遴聘其擔任之必要性外，仍宜

避免於原服務機關或於前開限制之機關範圍內，擔任防護

委員會之學者專家委員。

六、各機關已組成防護委員會而未符旨揭函釋規定者（含已受

理職場霸凌案件，而尚未作成成立與否決定者），應即依

前開原則調整委員名單；至業經作成受理與否或成立與否

之決定者，及前經召開會議審議之安全衛生防護相關事

項，審酌安衛辦法未明定防護委員會之相關學者專家遴聘

範圍，並參照大法官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，基於維持法律

秩序之安定，前已作成決定之效力，除確有違反法令規定

之情形外，不受旨揭函釋之影響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自來水事業處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、臺北
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
副本：

（人事處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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